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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民扬集团有限公司等

26户债权资产分别进行单户处置。截至2017年8月3日，该资产债权总额（公告
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62631万元。该资产中的债务人主要
分布在温州地区。该批资产的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良好的信用和财务情况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批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赵先生，联系电话：0571-85773698、0571-85774673
邮件地址：chenfajia@cindamc.com.cn
办事处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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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乐清市鸿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西卡消防有限公司

乐清市国联电器厂

国悦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武变高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天宏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奥马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森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东海伟业电气有限公司

民扬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侨兴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展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良信防腐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龙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三益眼镜厂

平阳县复合包装材料厂

温州华粮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玉田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南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晶诚胶板有限公司

温州益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金塔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印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国鼎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宝控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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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抵押情况

温州市纺织路金色家园南区3幢205室住宅抵押；乐清市宏亚橡塑件有限公司、浙江华正担保有限公司、温州亚美贸易有限公司、陈疆现、徐建秀、钱亦斌提供保证

乐清市柳市镇柳市大厦B幢1006室、乐清市柳市镇华联大厦19D、乐清市柳市镇柳青锦园21幛504室住宅抵押；乐清市迦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市正益塑胶有限公司、胡锡权、周方余提供保证

乐清市乐成镇双雁花苑A幢1003室提供抵押；浙江东海伟业电气有限公司、叶品义、叶银春提供保证

乐清市乐成街道银溪村金融办公用地提供抵押；浙江乐苏磁电器件有限公司、林贤隆提供保证

乐清市柳市镇嘉鸿国际公寓北幢601室、杭州市江干区晓庐3幢3单元2501室提供抵押；浙江世辉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潘利益、潘瑶峰、蔡存微提供保证

乐清市柳市镇王府花苑6幢1704室、七里港镇七前村住宅提供抵押；巨大矿业有限公司、王从华、石微芬提供保证

永中街道龙城锦园6幢201室、永中街道龙城锦园4幢201室、202室、203室、204室提供抵押；温州国源木业有限公司、温州闽锋燃料有限公司、郑植勋、杨雪和提供保证

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福森锦园第二单元304室提供抵押；温州戴森鞋业有限公司、蒋华庆、吴雅丹提供保证

柳市镇柳黄路166号商业用房、北白象镇黄兴路50号、乐清市城南街道天豪公寓AB幢301室提供抵押；温州创富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上民电气有限公司、浙江
开跃紧固件有限公司、黄亦忠、陈积杨、黄丽提供保证

乐清市柳市镇张瞿村工业厂房及土地、乐清市城南街道旭阳路中驰湖滨花园28幢101室、乐清市城南街道旭阳路中驰湖滨花园28幢102室、乐清市乐成街道
银河花园15幢502室提供抵押；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东新密封有限公司、刘逢燕、刘美利、李成良提供保证

龙港镇龙港大道127号一层、龙港大道125-127号201室、301室、401室、501室、601室，龙港镇人民路299号、301号、龙港镇置信名都5号楼1901室、龙港镇泰
安商城二号楼C幢202室提供抵押；苍南县大纸汇纸业有限公司、温州辉柯印刷材料有限公司、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温州宏田织造有限公司、官金杏、林加
贺、林加来、周海燕提供保证

钱库镇塑模软包装印刷东工业区（龙金大道钱库段8号）、小森丽色龙LA-537号印刷设备的工业土地及厂房提供抵押；温州市聚金纸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亚通
文具礼品有限公司、黄苏仙、缪兰好提供保证

乐清市乐成镇华兴路262号、乐清市乐成镇横河南路39号提供抵押；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赵敏、吴瞻望、叶国柱提供保证

永中街道南翔锦苑1幢201室、202室提供抵押；浙江通用阀门有限公司、温州市博翔阀门有限公司、张维芳、张维谦提供保证

景山街道西景佳园6幢503室、状元镇横街村李宅花苑2号楼602室、汤家桥路126号华庭花园2幢2401室、新浦路英豪花园A2幢1002室提供抵押；温州国源
木业有限公司、郑仁岳、郑植勋、杨鸿杰提供保证

鹿城路涌金花园9幢1105室提供抵押；温州易隆光学眼镜有限公司、李建胜、姜胜国、程建绿提供保证

昆阳镇振兴大厦1幢19层D室、昆阳镇白垟路50-11号、昆阳镇白垟路50-13号、昆阳镇车站南路77号提供抵押；平阳县东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杨介浩、杨介
浩、杨介金提供保证

肖江镇丽江花园5幢504室、肖江镇丽江花园7幢11号、肖江镇丽江花园7幢606室提供抵押；温州玉田包装有限公司、林彩娟、林天师提供保证

肖江镇长宁路的房产、肖江镇桑田路112号、114号，肖江镇沧海路313号、331号，萧江镇上市路4号提供抵押；浙江坤达包装有限公司、林宣生、林宣化、林国定
提供保证

温州瑞马橡胶有限公司、浙江一本鞋业有限公司、许超才、徐启余、孙锦秀提供保证

瑞安市新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余列、高芬芬、孔祥春提供保证

蒲源路香舍苑9幢101室、11幢806室、5幢1202室提供抵押；温州兴欣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龙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华盛服装机械有限公司、周春
麟、沈贤靖、黄高峰提供保证

温州市鹿城区府前街鸿华大厦B座602室、温州市鹿城区笠岙路黄龙康园13幢802室提供抵押；温州市林海铝业有限公司、山东沾化广泰皮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鹿城田牛皮件厂、徐景森、刘维艳、吴海霞、吴晓明提供保证

苍南县龙港镇建新路357号、龙港镇人民路312号、苍南县龙港镇均瑶大厦1003室、海德堡速霸单张纸胶印机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温州市国鼎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崇荣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方舟印务有限公司、高央央、王乃仪、杨秋花提供保证

苍南县龙港镇学望巷10号、龙港镇沿江路312号、龙港镇均瑶大厦1003室、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10号1406室、苍南县龙港镇上厂街188-208号后二单元602
室、一台德国罗兰四开四色胶印机提供抵押；温州市中印数码印刷有限公司、董细和、王尾琴、王宝国、高央央、王乃仪提供保证

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111号2号楼1102室提供抵押；枫达电器有限公司、陈枫雷、黄小同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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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借款人名称

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通荣毛毡有限公司

绍兴县泰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绍兴合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啄木鸟家居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烨铭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华业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润露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龙泰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琢玉电脑绣花机厂

新昌县兴旺牧业有限公司

嵊州市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sxbj201612300470、sxbj201612300202

sxbj201612300456、sxbj201612300458、sxbj201612300460

sxbj201612300252、sxbj201612300263、sxbj201612300274、sxbj201612300275

XC653546123020130173

sxbj201612330349、sxbj201612330350、sxbj201612330351、sxbj201612330348

653546123220150040、sxbj201512320069

xc653549123020150084、xc653549123020150085、xc653549123020150081、xc653549123020150082、xc653549123020150083

XC657282123020160011、XC657282123020160012、XC657282123020160013

XC6572561233150014、XC6572561233150016、XC6572561233150017

XC657282123020160007、XC657282123020160008

xc6572551233161003、xc6572551233161004、xc6572551233161005、xc6572551233161006

SXZJ201612300214、SXZJ201612300108

XT65663511315012

sxsz201612300093、sxsz201612300091、sxsz201612300092、sxsz201612300007

贷款余额

67,640,000.00

166,100,000.00

26,249,907.09

4,282,688.89

20,000,000.00

22,950,299.80

29,800,000.00

23,800,000.00

22,219,181.34

6,699,000.00

20,937,998.45

20,795,825.95

2,649,998.46

17,394,819.26

451,519,719.24

累计欠息

711,215.12

1,625,552.88

487,266.81

4,103,248.97

162,708.93

384,611.34

0.00

295,997.99

1,167,431.58

56,904.10

0.00

88,206.44

218,853.96

7,056.66

9,309,054.78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保证人：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徐茂根

抵押人：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绍兴老百姓粮油合作社 保证人：绍兴柯桥恒福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老百姓粮油合作社、周荣富、周继红

抵押人：林芳 保证人：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鼎丰铝业有限公司、林锋、谢秀平、林芳、孟宝泉

抵押人：绍兴合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唐惠良、徐洁、茹王贵、郑杰予

抵押人：平湖市兆盛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吉盛祥针纺印染有限公司、兆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绍兴市兆盛控股有限公司）、钟兆龙

抵押人：绍兴啄木鸟家居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文鑫、沈雅娟

抵押人：浙江烨铭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丁勇强、樊国英

抵押人：祝兴华、绍兴市柯桥区物华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市柯桥区物华纺织有限公司、祝兴华、李霞

抵押人：浙江润露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市柯桥区求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冯华君、周玉娟

抵押人：绍兴柯桥欧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保证人：董云荣、虞美珍

抵押人：浙江方成机电有限公司 保证人：诸暨市顺安预制件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方成机电有限公司、徐勇灿、徐柯芳

抵押人：丁八一、徐德生、朱晓群 保证人：浙江天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丁八一、徐德生、王松月、王孟龙

抵押人：嵊州市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凯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嵊州市晖腾包装有限公司、嵊州西门冲片有限公司、王奕新、杨忠娟

基准日：2017年5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
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9月30日

法院公告
2017年9月30日

（2017）浙0212民初9065号
陈攀：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浙江中投融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慈溪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滨江支公司、陈攀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如遇周末或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15分在本院巡回
审判点（原江东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30号

本院根据浙江瑞力革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康顺皮塑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顺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15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康顺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
年11月18日前，向康顺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
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1503室；联系电话：
叶文潘13868872611）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康顺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康顺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1
月20日上午9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康顺公
司法定代表人项建国、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
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
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破11-2号

2016年12月28日，本院根据张宗斌的申请裁定
受理温州市紫煌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煌鞋业）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可供清偿的财产为0元，债务
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因债务
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紫煌鞋业管理人请求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7年9月23日裁定宣告紫煌鞋业破产并
终结紫煌鞋业破产清算程序。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795号

王湘信、黄安乐：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文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302民初47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882号

黄兴兴：本院受理的原告侯智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02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141号

周凤珍：本院受理原告谢秋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348号

白小燕：本院受理原告杨功检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247号

陈时义：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胜杰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02民初52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681号

姚祖崇：本院受理吴设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9日上午9：5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162号

杨兰芬、梁尔雅：本院受理的陶贤聪与被告杨兰
芬、梁尔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85号

曾汉奶：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告曾汉奶、雷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